　　　　
淮八民复〔2021〕12号
关于八公山区政协九届五次会议
第12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帖广水委员：

您在区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，提出关于八公山区四条道路分别命名为“刘安路”、 “李绅路”、 “廉颇路”、“状元路”的提案收悉，经认真办理，答复如下：
一、地名管理更名依据
为了加强地名管理，发挥地名公共服务功能，适应城乡建设、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，根据《淮南市地名管理条例》（2011年10月26日淮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11年12月28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）规定；地名更名应当符合地名命名规范，并依照地名命名程序申请与办理。
《条例》第十四条中规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更名：（一）行政区划、区域调整需要变更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、建制村、社区等名称的；（二）道路发生变化需要变更道路名称的；（三）道路更名需要变更门牌号的；（四）社会公众普遍要求更名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更名的。不属于前款规定范围，不是必须更名的，不得更名。
按照《规定》地名命名、更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现场勘察、公开征集、专家咨询、论证会或者听证会等形式，听取所在地人民政府、有关部门、专家和公众的意见。
依据《淮南市地名管理条例》规定：地名命名，应当按照下列审批程序办理：自然地理实体、居民地、城镇道路地名，以及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地名，区范围内的，由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向区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初审后报送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，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；地名命名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申请住宅区、城镇道路、高层建筑物或者综合性大型建筑群命名的，还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二、道路地名更名情况
为此您提出的1、将原有县乡道路“丁山路”命名为“刘安路”。2、将中海油门前新开通道路命名为“李绅路”。暂时不能更名。下一步我局将根据实际情况现场勘察等程序后，报请市民政局审批。
为此您提出的3、将原淮凤路至乐涧套的道路命名为“廉颇路”；4、将即将打通的八区三小门前道路命名为“状元路”。下一步我们将与道路范围内的，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积极协调。让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单位向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按程序办理。
再次感谢您对民政事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，在今后的民政工作中，始终离不开政协委员们的关心支持与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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